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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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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３４

号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在以现场会议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董事、总经理许建辉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成都中水电海赋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联方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武汉新天地投

资有限公司推荐的关联董事夏进、许建辉、秦普高、郑克强、王昌文、高秋洪回

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对外投资暨项目合作的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Ο一三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５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号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项目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拓展公司规模、扩展

公司发展区域，与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水电”）

达成协议，双方以向成都中水电海赋房地产有限公司（增资前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中国水电持股

１００％

）增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方式，共同开发成都泛悦国际项

目。 其中公司增资金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中国水电增资金额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

资成都中水电海赋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成都中

水电海赋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海赋”）。

３

、本次投资构成交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

权限内，不需要召开公司股东大会。

二、交易方介绍

交易方：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２２

号院

１

号楼

５－７

层

法定代表人：夏进

注册资本：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

中国水电持有公司股票

７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通过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股票

２０８

，

８１０

，

６５６

股。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中水电海赋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科华中路新

３

号

法定代表人：叶超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施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成都海赋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５４７８６．３９

万元，负债总

额

４９７８９．１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４９９７．２６

万元。

公司与中国水电拟向成都海赋增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增资

８

，

００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中国水电增资

７

，

０００

万元，合计投资金额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增资前

５

，

０００

万元 中国水电

１００％

增资后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中国水电

６０％

；

南国置业

４０％

成都海赋系成都泛悦国际项目的开发主体，泛悦国际项目的具体情况如

下：

泛悦国际项目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科华中路新

６

号，西侧临科华中路，南侧

临长荣路，东侧局部临规划道路，北侧局部临高攀西巷。 项目地块东西长约

３２０

米，南北宽约

２８０

米，其中临街面长度约为

６８０

米。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５８３１８．５４

平方米，合

８７．４８

亩，商业用地，城镇混合住宅用地计容积率建筑面

积

≤１７４９５５

平方米（

３．０

），总建筑密度

≤４０％

，高层建筑密度

≤２０％

。 绿化率

≥

１５％

。

项目地处科华路商圈，周边商业氛围浓厚，人群基础扎实。 根据规划条

件、基地条件、周边交通环境以及商业及居住等功能的实际需求，拟将项目打

造为涵盖集中商业、商业步行街和高档住宅等积极开放、富有活力的城市社

区。 预计该项目的实施将使公司获得良好的收益。

四、对外投资及合作开发的主要内容

１

、投资金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中国水电投资金额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６０％

，公司投资金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投资的支付方式

为以现金方式支付。

２

、成都海赋董事会由

３

人组成，中国水电委派

２

人，公司委派

１

人；成都海赋

设总经理

１

人，由公司推荐；设总会计师

１

人，由中国水电推荐。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投资及合作开发成都泛悦国际项目是基于公司加快实施跨区域战

略布局考虑，在稳步发展公司湖北地区商业地产项目的同时，实现跨省跨地区

的商业地产开发和运营，将公司商业地产开发运营能力和中国水电资源有机

结合，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开发能力和公司竞争力，为公司股东创造更

大的价值。

２

、本次投资的风险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系公司迈出湖北省的第一步，能否将公司现有的商业

地产开发及运营能力在异地成功嫁接，事关公司跨省战略的成败，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３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成都泛悦国际项目的商业部分由公司主导，住宅部分由中国水电主导。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关联交易。 上述对外投资实施后，与关联方中

国水电累计发生关联交易总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７８％

。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投资成都中水电海赋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议案》

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投资及合作开发成都泛悦国际项目系将公司商业地产开发运营能

力和中国水电资源有机结合的具体体现，其定价原则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开发能力和公司竞争力，为

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符合公司加快实施跨区域战略布局的需要。

２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Ο一三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９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召集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

５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

５５００

号，上海绿地铂骊酒店，三

楼；

６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企亭先生；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含其代理人，下同）共

２７

人，代表股份

５７

，

２６２

，

４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２６２５％

。

２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通商律

师事务所姜涛律师、周艳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审议表决情况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选举陆企亭先生、徐洪珊先生、侯一斌

先生、姚其胜先生、马永华先生、刘煊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

举杨栩先生、张川女士、邹菁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上述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非独

立董事、 独立董事简历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发布的

２０１３－０１６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１．

非独立董事选举

（

１

）选举陆企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７

，

２６４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４２％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选举徐洪珊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７

，

２６２

，

４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选举侯一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７

，

２６２

，

４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４

）选举姚其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７

，

２６２

，

４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５

）选举马永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７

，

２６１

，

２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７９％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６

）选举刘煊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７

，

２６１

，

２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７９％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独立董事选举

（

１

）选举杨栩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７

，

２６２

，

４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选举张川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７

，

２６２

，

４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选举邹菁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７

，

２６２

，

４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选举樊利平先生、邬铭先生为第二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上述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朱秀

芳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

年。（股东代表监事简历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发布的

２０１３－０１７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原监事会主席张立

岗先生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并已办理退休手续， 张立岗先生任期届满后不再在

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１

）选举樊利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７

，

２６３

，

６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００２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选举邬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７

，

２６１

，

２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７９％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７

，

２６１

，

２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７９％％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姜涛、周艳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代表

的股份数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以传

真

／

专人送达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九名，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中电长

城大厦的议案 （详见同日

２０１３－０３０

《关于投资建设中电长城大厦项目的公

告》），审议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中电长城大厦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适应公司业务领域拓展和产业规模扩大的场地需求， 不断提升自主

研发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保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对建设长城研发办公综合大楼项目进行立项。

拟建设的长城研发办公综合大楼位于深圳市南山科技园区长城电脑工业园

Ｔ３０５－０００１

地块红线范围内，总建筑面积约为

１６．３２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约为

１２．８

万平方米，计划建设成为国际一流、具有高水平的以计算机及核心

零部件产业、新兴能源产业等技术研发体系为主的研发办公综合大楼，预计项

目建设总投资约为

９．６

亿元人民币，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具体详见

２０１０－

０６５

号《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在董事会审批同意立项后，公司

就项目申报及前期筹备等相关事宜积极开展了系列工作。

结合项目申报过程中的情势变化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考虑到土地所处区

域的商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后期自身发展的需求等，根据建设用地的规划条件，

公司现拟将长城研发办公综合大楼项目建成代表长城企业文化的研发中心以

及符合市场化运作的租售、自用相结合的准甲级生态写字楼，建设地址不变，

总建筑面积约为

１８．２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为

１２．８

万平方米，预计项

目建设总投资不超过

１９．３３

亿元人民币（含需补缴的地价款

５９

，

２７１

万元），所需

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一、投资概述

１

、公司长城研发办公综合大楼项目名称为“中电长城大厦”，总建筑面积

约为

１８．２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为

１２．８

万平方米，根据公司对办公场

所的实际需求，为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减少建设资金成本，使公司

利益最大化，本项目在满足自用的前提下将采用租售结合模式。预期项目竣工

后，中电长城大厦约

６０％

的面积可供出售使用，余下

４０％

的面积在满足自用的

情况下可供出租使用，实际分配将视乎届时的物业市场状况而定。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前述事

项，该议案表决情况：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本次投资额不超过

１９．３３

亿元人民币（含因建设土地由工业用地转为新

型产业用地及商业性办公用地而需补缴的地价款

５９

，

２７１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８．２２

亿元的

６８．５０％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经本公

司股东大会及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准。此外，项目的开展及实

施也需获得政府主管部门的相关批准

／

核准。

４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情况

１

、项目名称：中电长城大厦

２

、项目实施地址：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中区中国长

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现有用地范围内（宗地图编号为

Ｔ３０５－１

），主要是

在公司现有土地资源及拆除现有临时仓库的地块上新建研发办公综合大楼。

３

、建设规模：本项目总建筑面积

１８．２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１２．８

万

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

５．４

万平方米。 建筑主体层数为

４９

层，建筑主体高度约

为

２００

米，为一类超高层建筑，采用框架

＋

核心筒的矩形或方形标准层设计。

４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初步总投资概算不超过人民币

１９．３３

亿元，全

部通过公司自筹解决（其中包括不超过

６．２

亿元为银行贷款，不超过

４．８

亿元为

预售收入再投入）。

５

、实施进度计划：本项目建设周期拟定为

４

年，计划

２０１７

年内完成竣工验

收。

三、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目的

（

１

）满足公司生产办公及研发环境的需要

考虑到现有的生产及办公面积难以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 公司建设中电

长城大厦后，可满足公司业务领域拓展和产业规模扩大的场地需求，进而优化

研发、运营办公环境，有效提升整体办公效率。

（

２

）提升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增加收入来源

项目建设符合地区产业布局和政策、 有利于公司实现土地资源节约和集

约化利用。项目建成后，公司园区建筑容积率将由目前的

１．１２

提高到

３．８１

，大大

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 对加快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具有积极

的推动作用。

此外， 本项目所在的园区将成为软件及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孵化培育和集

聚区， 以高新技术以及工厂企业相关联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将有机会成为本项

目的目标客户群。预计中电长城大厦建成后，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入驻

本公司园区，有望为公司增加收入来源。

２

、存在的风险

（

１

）市场风险

根据深圳奥意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报告数据显示， 高新区写字楼未

来

５

年供应量高达

２４０

万平米， 其中与本项目同性质甲级专业写字楼供应量约

６３

万平方米，是本项目最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对本项目写字楼与商业业态将产

生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对于提升区域的商务氛围又能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公

司将用科学方法来编制工程进度计划，严格按照工程进度计划进行施工，密切

留意和跟踪市场动态，做好各个阶段的市场预测，及时调整策略以应对市场风

险。

（

２

）安全施工建设风险。

项目施工难度大、周期长，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工程技术风险和安全生产

风险。 为了将技术风险降至最低，项目将充分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在项目

设计、建造、安装等阶段，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项目施工前组织专家对施工方案

进行专题论证，在初步设计评审、施工图审查、基坑支护设计评审等环节严格

把关；项目进行过程中，严格按照施工安全操作规程及施工安全管理条例，安

全文明施工，确保安全。

（

３

）项目运营及资金投资风险

本项目建设的投资资金将通过公司自筹解决， 工程融资是贯穿本项目始

终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此，项目在前期将进行充分的论证比选，确定合理的融

资方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注意控制投资，在加强项目的营销工作及促进

销售收入顺利实现的同时，加强内部管理，开源节流，从而降低风险。

（

４

）楼层空置风险

南山区是深圳写字楼未来供应的重点区域，未来供应量大，预计写字楼整

体空置率将面临上升压力。为有效应对本项目未来可能的楼层空置风险，可根

据目前的市场需求及竞争情况，进行差异化定位，将本项目定位为“高新区稀

有准甲级生态写字楼”，同时在产品设计上突出特色，跳出同质竞争；可适当拉

长开发周期，避开供应高峰；科学制定推盘节奏，避免集中放量带来恶性竞争，

从而有效降低空置率。

３

、对公司的影响

（

１

）目前，公司园区内已建有生产厂房（约

４１

，

６９０．４

平方米）、办公科研楼

（约

７

，

９３３．５

平方米）、食堂（约

３

，

９５０

平方米）及临时仓库（约

５

，

６００

平方米）。 现

有房产在项目建设完成后在用途方面将作局部调整，增加部分出租业务。

（

２

）项目的建成将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缓解场地不足，为打

造具有完整产业链的计算机产业研发基地提供基础保障。

（

３

）项目的建设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１９．３３

亿元，投资期为

４

年，所需资金由

公司自筹解决。项目在投资期间或会给公司造成短期的资金压力，所产生的资

金利息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利润；如商业地产部分未能按期回款，也会增加

资金到期支付的风险。 但项目的商业地产部分在建成后如能参考同等物业及

周边相近市场的价格顺利实现全部的租售计划， 将有望为公司带来一定的经

济收益及稳定的现金流入，从而为整个项目的投资收回提供可靠的保障。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八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基本内容

１

、关于勃利县宏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二井扩储、扩建事项进展情况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七台河宝泰隆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３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收购勃利县银杏煤矿全部股权》的议

案，勃利县银杏煤矿（收购时已更名为勃利县宏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包含勃

利县银杏煤矿二井（收购时已更名为勃利县宏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二井，以下

简称“宏泰矿业二井”）和勃利县银杏煤矿三井（收购时已更名为勃利县宏泰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三井）两个分支机构，收购时，宏泰矿业二井已拿到黑龙江省

国土资源厅划定矿区批复（黑国土矿划［

２０１１

］

００２

号）及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黑龙江省勃利县（青龙山矿区）银杏煤矿二井扩大区煤炭资源

／

储量核实

报告》（黑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１

］

０９２

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根据评审

意见书核实：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底，宏泰矿业二井储量

７１６．９６

万吨，尚在办理扩储

后的采矿权许可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临

２０１１－ ０４１

号和临

２０１１－０４３

号公

告，该收购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底完成。

根据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 《采矿权评估报告备案核收证明》（黑国土资矿

采评备字［

２０１２

］第

７

号），同意《黑龙江省勃利县宏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二井扩

大区采矿权评估报告书》备案，宏泰矿业二井保有资源储量

７１６．９６

万吨，可采

储量为

４９８．０１

万吨，矿山生产能力为

１５

万吨

／

年，为此公司需缴纳扩大区采矿权

价款

３１２３．４３

万元。 今年，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已同意宏泰矿业二井分期缴纳

采矿权价款， 即

２０１３

年缴纳

１２４９．３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前缴纳

９３７．０２９

万

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前缴纳

９３７．０２９

万元。 截止目前，宏泰矿业二井已缴纳了第

一笔采矿权价款，根据黑龙江省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文件《关于勃利县宏泰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二井改扩建项目核准的批复》（黑煤规划发 ［

２０１２

］

４１４

号），宏

泰矿业二井改扩建工程正在进行中。

２

、关于七台河市勃利煤田马场区煤矿探矿进展情况

公司取得的七台河

２２９．３３

平方公里马场探矿权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完成勘查，黑

龙江省煤田地质二

Ｏ

四勘探队编制了《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煤田马场区煤矿

精查地质报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经省矿产储量评审中心进行评审。 近期，公

司收到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煤田马场区煤矿精

查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黑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３

］

０２１

号），确

定了七台河市勃利煤田马场区精查获得煤炭资源

／

储量为

１８６９８．２６

万吨。 公司

将根据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的要求， 尽快办理七台河市勃利煤田马场区煤矿

采矿权证，同时聘请相关设计单位进行建矿可研、矿井设计等前期工作。 公司

将按照有关法规规定，履行相关内部和外部审批程序，并及时公告。

二、备查文件

１

、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采矿权评估报告备案核收证明》（黑国土资矿采

评备字［

２０１２

］第

７

号）；

２

、黑龙江省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文件《关于勃利县宏泰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二井改扩建项目核准的批复》（黑煤规划发［

２０１２

］

４１４

号）；

３

、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分期缴纳采矿权价款审批责任表；

４

、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煤田马场区煤矿精

查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黑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３

］

０２１

号）。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００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４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生产厂房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

资子公司购买生产厂房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披露了《常熟风范电力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生产厂房的公告》。 近日，公司对本次全

资子公司购买生产厂房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发布补充公告如下：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概述

为了满足超募资金项目———年产

１５

万吨直接成方焊管项目的未来发展需

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风范绿色建筑（常熟）有限公司经过慎重考虑，拟以自有资

金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元参与竞拍位于常熟市董浜镇华烨大道以南， 盐铁塘以东，

面积约

１５４

，

３５８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 根据挂牌出让地块的有关规定：在取得出

让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其地上资产评估价为

６７１７．１８

万元，由中标单位按评估

价另行支付。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常熟星岛新兴建材有限公司

２

、公司地址：江苏省常熟市董浜镇星岛大道

２

号

３

、注册资本：

１３３００

万美元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５

、法定代表人：赵松一

６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产加工彩涂钢板、镀锌板、耐高腐蚀性铅锌

合金板及相关产品，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７

：股东构成：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五矿金属

（香港）有限公司、雅深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地上建筑物为常熟星岛新兴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常熟市董浜

镇华烨大道以南，盐铁塘以东的厂房、仓库、办公用房，建筑面积共计

２１９６２．９２

平方米，评估价为

４２２２．８６

万元，船坞、码头等地上建筑物评估价为

１０８２．７７

万

元，本公司需用的部分机器设备的评估价为

１４１１．５５

万元，总价

６７１７．１８

万元。

四、交易定价依据

以上所述建筑物以及设备等地上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７５１５．７１

万元，经双方

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

估，以上资产的评估价为

６７１７．１８

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交易价格确定为评估

价，即

６７１７．１８

万元。

五、交易框架性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金额按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价格，预计购买总

价为人民币

６７１７．１８

万元。

２

、贷款支付方式及付款期限：在获得该地块（

２０１３Ｇ０４６

）出让土地的使用

权后， 由公司组织资产清查小组赴该地块对所有地上资产进行盘查、检

测、验收，根据查验资产结果，并依据框架协议精神，与交易对方签订资产购买

协议。 在办妥资产交接手续并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等一系列法定程序完毕后付

清该项贷款。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２

证券简称：中船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 百度贴吧 （

ｈｔｔｐ

：

／／ｔｉｅｂａ．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ｐ／２５０４１６９７２８

）、 中华网军事专栏

（

ｈｔｔｐ

：

／／ｔｕｋｕ．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ｈｔｍｌ／２０１３ －０８ －０１／２１７９００＿２３７８４８４．

ｈｔｍ＃ｐｉｃ

）和中国网互动中国（

ｈｔｔｐ

：

／／ｆｏｒｕｍ．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６８７０－５．ｈｔｍｌ

）等

网站以图片新闻形式报道了江南重工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曾经的股

票简称）正在批量建造多用途导弹驱逐舰等内容。

针对上述报道内容，公司进行核实后确认：上述报道与事实不符并存在重

大差异。

一、传闻简述

近日， 百度贴吧 （

ｈｔｔｐ

：

／／ｔｉｅｂａ．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ｐ／２５０４１６９７２８

）、 中华网军事专栏

（

ｈｔｔｐ

：

／／ｔｕｋｕ．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ｈｔｍｌ／２０１３ －０８ －０１／２１７９００＿２３７８４８４．

ｈｔｍ＃ｐｉｃ

）和中国网互动中国（

ｈｔｔｐ

：

／／ｆｏｒｕｍ．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６８７０－５．ｈｔｍｌ

）等

网站以图片新闻形式报道了江南重工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曾经的股

票简称）正在批量建造多用途导弹驱逐舰和即将开工建造

１．２

万吨级导弹驱逐

舰的内容，并有大量投资者来电询问求证此事。

二、澄清声明

该报道严重失实。 公司不是造船企业，主营业务为大型钢结构、成套机械

设备和船舶配套等民用产品， 到目前为止及可以预见的未来本公司从未从事

过相关舰船总装建造业务，也不具备从事该类业务的条件。网载的有关本公司

参与航母建造等消息均属不实传言。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的信

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２

证券简称：中船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 经公司自

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发函询证，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８

月

２

日和

８

月

５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已构

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自查情况

１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公司已发现有部分网站以图片形式报道了与公司实际情况不符的内容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３

、未发现公司及有关人员泄漏尚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情况；

４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向控股股东函证情况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询证，答复如下： “截止到目

前，及在未来三个月时间内，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不存在对中船股份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收购、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注入等重大事项。 ”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做出如下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网络上关于本公司从事有关舰船及航母建造的报道严重失实。 公司不是

造船企业，主营业务为大型钢结构、成套机械设备和船舶配套等民用产品，到

目前为止及可以预见的未来本公司从未从事过相关舰船总装建造业务， 也不

具备从事该类业务的条件。 ”

四、风险提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１５２

万元，目前公司

面临的环境和经营状况尚未改善，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务必谨慎投资，注

意风险。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中粮屯河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６

号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

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

９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处置非生产性资产的议案》。

根据公司“低成本、精细化”管理要求，为加快优化、盘活非业务类资产，公司对所属在

各地的非生产性资产进行了全面梳理，详见清单：

序号 固定资产名称 平方米

１

北京远大中心写字楼

１

，

０５２．０８

２

海南三亚亚龙湾公主郡别墅

Ｖ８

房

３９７．１８

３

天津市巨福园

３

号楼

１

门

３０１ １３０

４

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春华里

１１

号楼

４

门

１０３－１０４

室

１０９．９５

５

天津市河东区祁和新苑

２

门

３０１ １３７

６

河南漯河市源汇区桂江路综合市场

１２５．９８

７

水磨沟区南湖北路

７１

号

１

栋

１

层门面房

６

间

４９２．７

为加快上述非生产性资产清理进度，扩大信息发布范围，最大程度提高房屋资产处置

溢价和速度，公司将上述非生产性房屋资产转让信息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预挂牌方式进行

公开发布。

上述房产转让价格以具有评估资质的资产评估公司的评估价格为最低转让价格。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上述非生产性转让的具体相关事宜。公司将根据出

售上述资产转让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八月六日


